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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非常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或其他方式提供供暖热源的建筑，

当冬季电力供应充足、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电锅炉不在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

启用时；

2 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且采用燃气、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制

的建筑；

3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用量需求的建筑；

4 冬季无加湿用蒸汽源，且冬季室内相对湿度要求较高的建筑。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10中的具体内容如下：

6.0.3 除当地电力充足和供电政策支持、或者建筑所在地无法利用其他形式的能源

外，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不应设计直接电热采暖。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集中空调或供暖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计评价：查阅暖通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

运行评价：查阅暖通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并现场核查。

5.1.3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条文说明扩展】

建筑能源消耗情况较复杂，主要包括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动力系统及其他特殊用能

系统等。当未分项计量时，不利于统计建筑各类系统设备的能耗分布，难以发现能耗不合

理之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应当安装供热系统调

控装置、用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公共建筑还应当安装用电分项计量装置。居

住建筑安装的用热计量装置应当满足分户计量的要求。计量装置应当依法检定合格。”

能耗监测系统是通过在建筑物、建筑群内安装分项计量装置，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并

具有在线监测与动态分析功能的软件和硬件系统。分项计量系统一般由数据采集子系统、

传输子系统和处理子系统组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8年发布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中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建设

提出指导性做法，湖南省（包括试点城市长沙市）2009年获批作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

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体系建设试点省市，开展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建设工作，并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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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完成监测平台建设，纳入监测平台建筑数量超过了 200栋。2104年，住建部发布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2015年省住建厅发布《湖南省公共

建筑能耗监测技术规程》DBJ 43/T316，是指导公共建筑能耗检测系统设计安装的主要标

准依据。

为适应后期建筑运行管理需要，本条评价要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以及采用集中冷热源的建筑，在系统设计（或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时必须考虑使建筑内各

能耗环节的分类能耗（用电、用气、用水、用油）和分项能耗的计量，公共建筑应参照《公

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的附录 C设计实施，照明系统、动力系统

及特殊用电系统等要能够实现一级子项，空调系统要实现二级子项，包括冷热源、输配系

统、冷却塔、空调末端等都能实现独立分项计量。另外，冷热源机房应设置冷、热量计量

装置，当用户分楼层、分区域等计费时应分别设置冷、热量计量装置。对采用集中冷热源、

面积达到 2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参照公共建筑执行本条。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 附录 C 相关能耗分类分项见表

C.0.1、表 C.0.2：

表 C.0.1 建筑能耗的分类

序号 名 称 单位

1 电 kWh
2 水 t

燃气

天然气 m3

3 液化石油气 kg
人工煤气 m3

4 集中供热量 MJ
5 集中供冷量 MI
6 煤 t
7 汽油 t
8 煤油 t
9 柴油 t
10 建筑直接使用的可再生能源 -
1l 其他能源 -

表 C.0.2 建筑能耗分项(kWh)

分项能耗 一级子项 二级子项

照明插座

用电

房间照明和插座

建筑物房间内照明灯具和包括计算机、打印机等办公设

备和风机盘管、分体空调等没有单独供电回路的空调设

备等从插座取电的室内设备

公共区域照明 走廊、大堂等公共区域的灯具照明和应急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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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景观照明 建筑室外的照明灯具、室外景观等

采暖空调

用电

冷热源系统

冷源系统主要包括冷水机组、冷却泵和冷却塔；热源系

统包括电锅炉、采暖循环泵(对于热网通过板换供热的建

筑，仅包括板换二次泵；对于采用自备锅炉的，包括一、

二次泵)、补水泵和定乐泵

空调水系统 包括一次冷冻泵、二次冷冻泵、冷冻水加压泵等

空调风系统
包括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变风量末端、热回收机组和

有单独供电回路的风机盘管等

动力用电
电梯

包括货梯、客梯、消防梯、扶梯及其附属设备，如专用

空调等

水泵 包括给水泵、生活热水泵、排污泵、中水泵等

通风机 包括地下室通风机、车库通风机、厕所排风机等

特殊用电

信息机房 包括通信、网络和计算机设备和机房空调设备等

洗衣房 包括洗衣机、脱水机、烘干机和烫平机等

厨房
包括电炉、微波炉、冷柜、洗碗机、消毒柜、电蒸锅和

厨房送、排风机等

游泳池 包括采暖、空调、通风和水处理等设备

健身房 包括健身器械、空调和通风等

洁净室 包括净化空调、工艺设备等

其他 包括开水器、电热水器等建筑中所需的其他设备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公共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

设计评价：查阅电气等相关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分项计量施工图。

运行评价：查阅电气等相关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分项计量竣工图、分项计量能耗

监测的数据记录，并现场核查。

5.1.4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得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中的现行值规定。

【条文说明扩展】

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

6.3.1 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宜符合表 6.3.1 的规定。

表 6.3.1 住宅建筑每户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标准照度值（lx）
照明功率密度值(W/m

2
)

现行值 目标值

起居室 100
≤6.0 ≤5.0

卧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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